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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184号


当事人：乌鲁木齐市傲立电梯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3710703157T
住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西街天华广场城市综合体商业办公综合楼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周**
2025年7月1日，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汪招屹、马文艳来到乌苏市汇宇花园22号楼2单元602室乌鲁木齐市傲立电梯有限公司乌苏站办公室对该公司电梯维护保养工作开展检查，经检查发现：1、该公司电梯维护保养记录与实际不符，其中汇宇花园小区内部编号2A6-2、24-2两部电梯维护保养记录第1项：（机房、滑轮间环境清洁，门窗完好，照明正常），此项检查结论为：“○”（调整，整备等实施），现场查看该电梯机房照明设施损坏，第30项：（底坑环境清洁，无渗水、积水，照明正常），此项检查结论为：“○”（调整，整备等实施），现场查看该电梯底坑环境未清洁；2、现场检查东湖明珠小区1号楼1单元、21号楼4单元两部电梯底坑导轨接地处油盒渗油严重；3、2025年7月1日，调取东湖明珠电梯维护保养作业监控显示仅由维保人员卢**1人开展电梯维护保养工作且在作业过程中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未佩戴安全帽、未设置围挡。当事人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7月2日立案，并指派汪招屹、马文艳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8月11日调查终结。
该公司于2024年6月3日，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电梯安装（含修理），有效期至2028年6月2日。该公司维护保养持证人员共7人。2024年5月1日，该公司与乌苏市汇宇花园小区物业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电梯维护保养合同，合同有效期至2027年4月30日，共维护保养本小区电梯9部，收费标准是2600元/部/年（汇宇高层收费标准）；2024年4月20日，与乌苏市汇宇花园小区物业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电梯维护保养合同，合同有效期至2027年4月19日，共维护保养本小区电梯10部，收费标准是2500元/部/年（汇宇小高层收费标准）；2024年4月20日，该公司与乌苏市东湖明珠小区物业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电梯维护保养合同，合同有效期至2027年4月19日，共维护保养本小区电梯27部，收费标准是2500元/部/年。截至2025年7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查获时，该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6月30日对乌苏市汇宇花园小区内部编号2A6-2、24-2两部电梯维护保养记录第1项和第30项、于2025年7月1日对东湖明珠小区1号楼1单元、21号楼4单元两部电梯底坑导轨接地处油盒渗油严重，均无整改落实情况，且对乌苏市东湖明珠小区电梯维护保养时存在1人维保，维保记录为两人签字，在作业过程中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未佩戴安全帽、未设置围挡。当事人上述行为，不符合《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第五条第二项：“维保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二）按照本规则和维保方案实施电梯维保，维保期间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安全；”和第六条第一款：“电梯的维保项目分半月、季度、半年、年度等四类，各类维保的基本项目（内容）和要求分别见附件A至附件D。维保单位应当依据各附件的要求，按照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并且根据保养电梯使用的特点，制定合理的维保计划与方案，对电梯进行清洁、润滑、检查、调整，更换不符合的易损件，使电梯达到安全要求，保证电梯能够正常运行。附件A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维护保养项目（内容）和要求，A1半月维护保养项目（内容）和要求，半月维护保养项目（内容）和要求表A-1，维护保养项目第1项机房、滑轮间环境，维护保养基本要求（清洁，门窗完好，照明正常），维护保养项目第30项底坑环境，维护保养基本要求（清洁，无渗水、积水，照明正常）。”的规定，当事人已构成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违法行为。当事人电梯维护保养收费均是按年收取费用，无法确定每月维护保养收费金额，故无法计算违法所得。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许可项目情况；
2.当事人提供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的信息一致；
3.现场笔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各1份，证明2025年7月1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事实；
4.现场检查拍摄照片3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2025年7月1日执法人员对乌鲁木齐市傲立电梯有限公司电梯维护保养工作进行现场检查的经过，以及发现当事人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事实；
5.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电梯数量、收费标准以及日常电梯维护保养管理情况；
6.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代理人董**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受委托人董**的身份信息及委托事项、权限、期限；
7.当事人提供的《乘客电梯、货载电梯（半月）维护保养记录》复印件4份，证明2025年7月1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电梯维护保养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以及维护保养记录的情况；
8.当事人提供的《电（扶）梯维护保养合同》《补充协议》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与新疆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电梯维护保养合同的起止时间和具体事项的情况；
9.当事人提供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复印件7份，证明该公司电梯维护保养作业人员持证项目及有效期时间的情况；
10.当事人提供的整改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的要求，积极开展整改，主动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11.《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第1、2、4、5页及该公司《电梯计划保养作业指引文件》复印件各1份，证明电梯维护保养的基本要求，以及判定当事人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依据；
12.当事人提交《减轻行政处罚申请书》1份，证明当事人申请减轻行政处罚的事实和理由。
本局于2025年9月3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26号），2025年9月8日当事人提出《申辩说明》，其中1：东湖明珠小区1号楼1单元、21号楼4单位电梯底坑导轨接头处接油盒渗油不属于电梯维保记录第13项（导靴上油杯：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油杯无泄漏）内容，本局经复核后于2025年9月1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文书更正告知书》（乌市监更〔2025〕126号）。2025年9月18日，乌鲁木齐傲立电梯有限公司向我局提交了《电梯维保单位减轻行政处罚申请书》，当事人提出减轻处罚理由：1.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此次违法行为属首次发生，未导致电梯带病运行或任何安全事故；2.积极配合调查，始终主动配合，如实说明情况，并积极提供相关材料；3.主动消除影响，发现问题后，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消除潜在的不良影响；4.经济困难：在乌苏市辖区主要维保融兴盛景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的电梯，由于数量大，该单位支付能力差，维保费只支付至2025年3月30日。2025年4月至9月，欠电梯维保费用365000元，欠2024年至2025年电梯配件费100000元，2025年4月至9月，电梯维保人员工资累计支出270000元；5.2025年7月2日开始，当事人严格落实《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要求开展电梯维护保养工作，乌苏站长每日用公司电梯保养软件系统核查当天维保情况；6.当事人在乌苏市辖区开展电梯维保维修业务，也协助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脱保项目电梯故障给予技术支援，提供易损件修复电梯，或电梯困人及时救援或协助市场监督管理局解决业主投诉、查看安全隐患电梯实际隐患程度和整改落实等，恳请贵局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针对以上减免申请理由，经复核，当事人减免理由第1项、第2项、第3项已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予以考虑，在裁量基准范围内选择了较轻的行政处罚，第4项及第6项与当事人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违法行为无关联性，第5项应为当事人作为电梯维保单位应尽的责任，故当事人的理由均不予采纳。
当事人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在维护保养中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性能，并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办案过程中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态度端正，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案发后积极开展整改工作，改正违法行为，通过学习法律法规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承诺在今后经营活动中守法经营。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电梯维护保养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和第二款“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以及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版）》第十章特种设备监督管理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序号：25，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3）有其他从轻情形的；裁量基准：（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2）处1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3）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2.处20000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3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